
國立體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協調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12 月 0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40 分 

二、 地點：行政 515 會議室 

三、 主席：陳月娥 副教務長                                紀錄：鄭若吟 

四、 主席致詞：略。 

五、 宣讀上次會議事項：同意備查。 

六、 業務報告 

(一)校教評會預計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召開，1102 學期第一階段選課作業日期為 111

年 1月 3日至 7日；第二階段選課作業日期為 111 年 2月 21 至 3月 2日(中午 12

時決選)。兼任教師需通過校教評會提聘通過後才可新增課程開放系統選課。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各教學單位開課總學時上限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各教學單位開課學時數、課程資料如附件，請各單位確認。 

決 議： 

1.有關競技學院 110 開課學時學分一案。依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決

議：陸上系、球類系、技擊系大學部：每學年開課總時數剔除專長訓練開課學時數

後，每年開課總時數上限以 65 小時為原則；碩博士班每學年開課上限以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2)-5 為原則。 

2.技擊系 1101 學期已開 37 學時，1102 學期預計開 29 學時，合計 66 學時超 1學時。 

3.陸上系 1101 學期已開 31 學時，1102 學期預計開 35 學時，合計 66 學時超 1學時。 

4.教練所碩士班 1101 學期已開 30 學時，1102 學期預計開 21 學時，合計 51 學時超

1學時。 

5.為符合其開課需求，擬同意開課，另 111 學年上下學期開課學時學分宜予衡平；

111 學年運技三系學時學分上限以 65 學時為原則。碩博士班學時學分上限以必修

學分+(選修學分×2)-5 為原則。 

6.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各教學單位開課事項協調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針對開課資料、地點、時間進行協調及討論。 

決 議： 

1.1102 學期游泳池配合疫情防疫措施，不對外開放，僅開放早泳會、校內專項訓練

及上課課程使用。因開館人力安排，請 1102 學期校內課程安排集中於星期一至四

及星期六。 

2.田徑場施工至五月，1102 課程場地請安排移至足球場。 

3.有關大一大二通識課程集中在早上，系所術科排課安排上有困難。請通識中心 111

學年與各系所協調排課時間。 

4.餘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3:08 

 

 


